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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立法将一般刑事案件侦查权赋予公安机关，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赋予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对贪污
贿赂、渎职侵权犯罪行使侦查权。
对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由检察机关行使的模式，有少数学者提出了否定性意见，即主张取消检察机关
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主张职务犯罪侦查权属于行政权，应当由公
安机关行使，同时公安机关拥有丰富的侦查经验和充足的人员配备，由公安机关进行职务犯罪侦查效
率更高。
二是认为检察机关包揽逮捕决定权、公诉权和职务犯罪侦查权，即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自行侦查
、批捕和起诉，导致职务犯罪侦查权缺乏制约与监督。
三是建议成立专门的机构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借鉴香港廉署经验等。

上述观点可谓见仁见智，但很少考虑到权力配置和宪政结构，因而先天即带有一定的不足。
从权属性质上看，认为职务犯罪侦查权属于行政权，因而和法律监督权的性质格格不入的观点是基于
三权分立的思想，狭义地理解了侦查权的行政属性，如果仅仅从非终局性、主动性等行政权公认的属
性来看，法律监督权并非没有行政属性，法律监督和侦查属性并不矛盾。
认为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会影响法律监督，显然是把职务犯罪和法律监督对立起来看待。
认为检察机关无力做好职务犯罪侦查，也是一种仅从刑事诉讼的角度考察得出的结论，忽视了检察机
关在中国语境下并非只扮演刑事诉讼角色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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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秘密侦查权是侦控高智能、高隐蔽性职务犯罪的必要手段，包括偷拍、监听、跟踪、卧底、诱惑
侦查等形式。
由于它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社会公众均未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能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活动
，易于获取原始证据，同时还能比较有效地防止给最终被证明无罪的公民的名誉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
响，避免给其本职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但其适用将导致对犯罪嫌疑人隐私权的侵犯和限制，因此亟须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检察机关秘
密侦查的方式、条件、审批机关、适用程序、违法责任等问题作出严格的规定。
　　技术侦查权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和分析作案人员和案件证据的一种权力，如用测谎仪测
试犯罪嫌疑人是否在撒谎，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用计算机模拟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等
。
它能够通过从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常规侦查措施中获取的证据，分析出许多对侦破犯罪具有重要价
值的案件信息，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种能够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兼顾的理想侦查方式。
　　（二）建立行贿人转为污点证人制度　　所谓污点证人，是指犯罪活动的参与者为减轻或免除自
己的刑事责任，与国家追诉机关合作，作为控方证人，指证其他犯罪人犯罪事实的人。
污点证人制度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中都得到运用。
譬如，在美国，检察官与共同犯罪的部分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以换取被告人的证言是相当普遍的做
法。
联邦检察官使用污点证人可以在《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e项中找到依据，该条规定，“被告人对
被指控的犯罪，或者轻一点的犯罪或者其他相关犯罪作承认有罪的答辩⋯⋯检察官应作下列事项：
（A）提议撤销其他指控；或（B）建议法庭判处被告人一定刑罚，或者同意不反对被告人请求判处一
定的刑罚⋯⋯或（C）同意对本案判处一定刑罚是适当的处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对
于特定案件也使用污点证人。
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了打击黑社会势力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也常运用污点证人并使其获得司
法豁免。
⑤建立行贿人转为污点证人制度，进一步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求刑权，使得侦查人员对行贿做出从轻
处理的承诺在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得以实现，可以起到鼓励行贿人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指控犯罪的作用
。
　　（三）确立行受贿案件适用过错推定的证据采信规则　　行受贿双方往往是一对一秘密进行，基
于对利益选择的互不冲突（双赢），双方都能达成心照不宣的稳定“协议”。
除非是一方事后未获得预期利益而打破两者的“协议”导致问题的暴露，否则一般情况下很难调查搜
集到相应的行受贿证据。
为此，有必要确立过错推定的证据采信规则来打击行受贿犯罪。
具体地说，检察机关追诉犯罪时只需举出行贿嫌疑人与受贿嫌疑人有非正常接触事实，而行贿嫌疑人
又获得实际利益的证据，在法律上应当推定行受贿成立，除非当事人能举出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
这里的难题是何为非正常接触？
一般来说，在任何非公务场合的接触都应当视为非正常接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回避原因而未回
避的也应视为非正常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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